


关于做好2021年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及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区总工会，各委局公司工委会，省市驻乳单位、市直属企事业单位工会：
为规范困难职工档案动态管理，全面、真实、及时地掌握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状况，现将威海市总工会《关于做好2021年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及申报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望认真领会文件精神，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各基层工会要将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广泛宣传，精心组织。同时联系人对建档困难职工及时入户走访，填写入户调查表，依托“惠工益”APP对信息进行实时更新，全面、及时地掌握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状况。对于因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要及时做好相关记录，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职工群众的良好氛围。
二．严格审核把关，做到准确建档
各基层工会要对原始档案进行严格把关，禁止弄虚作假，上级工会进行严格复核，对不符合要求的说明原因并及时退回原建档单位，对有弄虚作假的单位或个人，将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全市通报、直至取消建档资格。
3． 全面摸底调查，实行动态管理
各基层工会要对所有在档困难职工家庭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调查等方式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对符合困难职工条件的继续留档，并完善和补充相关资料（如当年家庭收入证明、医疗自负费用凭证、子女学费凭证等）；对不再符合建档条件的职工家庭，在做好解释说明的基础上，按程序及时予以脱困、注销和退档。新增困难职工家庭，要严格按照《关于<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帮扶和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解释》（可自行从乳山市总工会网站“办事大厅-职工帮扶”栏下载）文件中关于提报材料规范填写的相关规定执行，做到随时发现随时录入，随时变化随时调整，随时脱困随时撤档，真正实现困难职工档案动态管理。
四．申报时间
各单位工会请于4月14日前，将职工申报材料报送市职工
服务中心，电子版发至邮箱，办公地址：胜利街70号文化中心一楼西，电话：6663571，邮箱：rsszgfwzx@wh.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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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1年3月31日



关于做好2021年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及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总工会，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综保区总工会，南海新区总工会，市直各单位工会：
为做好困难职工家庭精准认定工作，规范困难职工家庭档案动态管理，切实为工会精准实施常态化帮扶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市总工会决定根据《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帮扶和档案管理办法（试行）》(鲁会办[2020]58号规定的困难职工认定新标准、新要求，在全市各基层工会中开展困难职工家庭调查摸底及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摸底对象
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中生活困难的在职职工家庭。
二、困难职工家庭类别、认定条件及申报程序
根据困难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21年度威海市城市低保787元，农村低保588元）比较，分为深度困难职工家庭、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和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困难职工家庭类别认定、家庭收入、家庭刚性支出费用、家庭成员的界定及申报程序等，依据《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帮扶和档案管理办法（试行）》(鲁会办[2020]58号）的规定执行（可自行从威海市总工会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
三、困难职工家庭申报材料 
（一）新申请对象。困难职工家庭申报材料，严格按照<关于《山东工会困难职工家庭认定、帮扶和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解释>文件中关于提报材料规范填写的相关规定执行（可自行从威海市总工会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
（二）已建档职工。在档（建档超过1年）困难职工因各种原因尚未脱困仍需继续救助的，职工本人应认真核对原上报的档案材料，重新填写相应表格，并完善、补充相关证明材料（如当年家庭收入证明、医疗自负费用凭证、子女学费凭证等）。
四、工作要求 
困难职工调查摸底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工会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前提，也是一项关系到能否将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温暖及时、准确地送到真正困难职工家庭的一件大事，各级工会要积极做到： 
（一）高度重视，专人负责。一是各区市工会要把做好困难职工调查摸底作为当前重要工作，广泛宣传发动、精准识别建档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方案。二是严格落实困难职工工会联系人制度。工会联系人原则上由建档困难职工所在单位或主管单位工会专兼职干部担任，联系人入户走访时填写入户调查表，并登陆手机“惠工益”APP进行定位，上传职工本人和家庭现场照片并备注职工家庭目前情况。三是在目前的常态化疫情期间，各级工会要第一时间把受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摸排出来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 
（二）掌握标准，严格把关。各级工会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困难职工档案不虚假、不重复、不交叉、不漏报。基层工会对原始档案进行严格把关，上级工会进行复核，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退回原建档单位，对有弄虚作假的单位或个人，将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全市通报、直至取消建档资格。
（三）了解实情，动态管理。各级工会要对所有在档困难职工家庭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调查等方式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对符合困难职工条件的继续留档，并完善和补充相关资料（如当年家庭收入证明、医疗自负费用凭证、子女学费凭证等）；对不再符合建档条件的职工家庭及时办理脱困或退档手续，切实做到应建尽建，应退尽退，动态管理。
五、申报时间
市直各单位将纸质申报材料于4月20日前报市职工服务中心，办公地址：环翠区鲸园街道育华路21号。
联系人：郭凤华  赵小翠      电话：533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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